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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年海上空難事故調查 

之經驗與教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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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歷年軍/民用航空
器海上事故地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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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方向 
第 十 二 條 第六條第一項之飛航事故發生後，交通
部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簡稱 民航局）、航空器所有
人、使用人及有關機關應儘速派員趕赴現場，並協
助 專案調查小組指定之調查作業。…飛航事故發
生後，各級相關機關除依災害防救法先行處理外，
並應封鎖 現場，及告知飛安會其於現場採取之措
施。  

 

第 十 五 條 飛航事故現場之有關機關及航空器所有
人、使用人，應協助飛安會搜尋、運送、安置、戒
護及保全前條所定之資料及物品。  

 

詳飛航事故調查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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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方向 

第 十 六 條 飛航事故發生於水上時，飛安會審度調
查之必要性及打撈之可能 性，對於第十四條所定
之航空器、殘骸、飛航資料紀錄器及座艙語音紀錄
器 ，應立即進行定位、打撈及運送等相關作業。
發生於陸上時…(略) 

    前二項之水上及陸上作業，飛安會得要求有關機關 

    、航空器所有人或使 用人提供協助，有關機關、 

    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，無正當理由，不得規避  

   、妨礙或拒絕。  

詳飛航事故調查法 


